
本想买辆二手车代步，结果发动
机号与车管所登记的备案号竟然不一
致，车辆无法过户上牌，能否要求退一
赔三？近日，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
审理了一起买卖合同纠纷。

2022年 6月9日，冷某在某二手
车贸易公司院内将一辆二手路虎车出
售给冯某，二人签订《二手汽车买卖合
同》，约定车辆价格为11.5万元，冯某
向冷某转账11.5万元后将车开走。

2022年6月21日，冯某在为该车
办理车辆落籍时，经车辆管理所查验
发现，该车OBD读取VTN码（车架
号）和该车辆VIN码（车架号）不一致，
导致冯某无法办理车辆落籍手续，无
法取得机动车号牌，车辆不能上路行
驶。冯某怀疑车辆发动机被更换，与
冷某协商要求其全额退款，但冷某未
予回应。冯某遂将冷某及二手车公司
一同诉至绿园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解
除冯某与冷某签订的《二手汽车买卖
合同》；二被告返还购车款11.5万元及
利息损失，并赔偿购买车辆价款的三
倍金额34.5万元。

庭审中，被告冷某辩称，造成案涉
车辆登记上户退办的直接原因，是该

车电脑模块问题造成电子识别码与实
车车辆标识代码不一致所致。造成电
脑模块损坏的问题有很多，比如系统
紊乱，这属于隐蔽瑕疵，出售方没有能
力知晓，因此不存在欺诈。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二手车公司
虽系车辆销售公司，但通过原告提供
的证据与被告陈述仅能证明被告冷某
在该公司院内卖车，没有其他证据证
明被告冷某为该公司的工作人员，无
法证明原告与二手车公司之间存在买
卖合同关系。本案中，原告冯某与被
告冷某签订《二手汽车买卖合同》，并
且将合同约定价款转账给被告冷某，
在被告冷某处提车，双方已按《合同》
履行，原告冯某与被告冷某之间为买
卖合同关系。

由于原告购买二手车辆为自己使
用，为自身生活工作提供便利。但案
涉车辆不能在原告日常居住地落牌
照，限制了原告对涉案车辆的使用，反
而给原告造成极大的不便，违反了原
告购买案涉车辆的初衷。对于原告来
说，购买二手车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原告要求
解除与被告冷某签订的《二手汽车买

卖合同》，法院予以支持。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经营者需存

在欺诈行为，消费者才有请求三倍赔
偿的权利。首先，原告提供的与被告
冷某的通话中，被告并未直接承认更
换发动机，原告也未提供其他相关直
接证据，仅是通过推断得出发动机更
换，更换发动机事实存疑。二手车交
易消费者主要购买特定车辆，注重车
辆的安全性、使用性或满足个性化改
装需要，故车辆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发
生的自然老化、磨损以及一般轻微事
故的维修等瑕疵均在合理预期内，当
事人在二手车合同中约定的无事故应
指无重大事故，而非任何事故，这才符
合常理。综上，通过原告提供的证据
不能证明被告冷某存在隐瞒欺诈行
为，原告请求三倍赔偿无事实依据，法
院不予支持。

综上，法院判决解除原告冯某与
被告冷某之间的《二手汽车买卖合
同》；被告冷某向原告冯某返还购车款
11.5万元及利息；原告冯某向被告冷
某退还路虎二手车一辆；驳回原告冯
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抚松林区基
层法院成功调解一起劳
务合同纠纷案件，被告
当场一次性付清 17458
元劳务费。原告马某因
被告李某拖欠其劳务
费，故将被告起诉至法
院。收案后，承办法官

对案情进行了详细的梳
理，积极组织双方当事
人进行庭前调解，最终
李某当庭将拖欠的劳务
费以微信转账方式支付
给马某，至此，案件圆满
解决。

韩宜廷

“使用尖锐的文具时
需要注意什么？”“看到有
人欺负同学应该怎么
办？”“报警时怎样才能表
述清楚遇到的危险？”

日前，长春市公安
局二道区分局东盛路派
出所联合辖区东盛小
学、春城小学组建警校
融合“校园志警”联盟，
在校园内设立“警察妈
妈信箱”，定期组织“警
察叔叔帮你办”主题班
会，进一步筑牢校园安
全防线，增强青少年安
全防范意识。近日，东
盛路派出所社区民警潘
越飞走进校园，为同学
们带来亲自手写的回
信，并带领大家“沉浸
式”地体验了一次别开
生面的法治教育。

潘越飞巧妙地利用
有奖问答的方式向同学
们普及关于防拐防诈、

防火防溺等方面的知
识。特别是针对校园欺
凌的预防与应对，潘越
飞结合新闻案例，叮嘱
同学们要加强自我防范
与应对意识，不仅要提
高学法、懂法、守法的
自觉，也要懂得用法律
武器维护自身权益。整
场活动，同学们在轻松
愉快的氛围中，对公安
工作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同时也学到了许多
的安全知识。

未成年人安全事关
千家万户的幸福和社会
大局的和谐。据了解，

“校园志警”联盟将依托
常态化联系互动，积极
整合社会各界力量，护
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确保校园内部持续平安
稳定。

郑鉴城 城市晚报全
媒体记者 吕闯

5 月 5日，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
安局敦化分局巡逻一、二大队民警
在珲乌高速公路敦化收费站口执
行“五一”安保任务，13时 40分许，
民警发现一辆摩托车载着人要驶
入高速公路，民警立即拦截进行安
全检查。

经检查询问得知，这是夫妻二人骑
摩托车进行自驾游，并且夫妻二人都
有摩托车驾驶证，他们想要骑摩托车
走高速公路去龙井游玩，了解情况后，
民警对该夫妻二人进行了交通安全宣

传警示教育，告知摩托车在高速公路
上行驶时不得载人，当前正是“五一”
假期，高速公路上车流量大，摩托车载
人上高速公路非常危险，并劝返两人
走国道。

高速公安提醒：两轮摩托车不能
在高速公路载人行驶。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八十三条：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载
货汽车车厢不得载人。两轮摩托车
在高速公路行驶时不得载人。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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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骑摩托车载人上高速？这样可不行

抚松林区基层法院开展
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专题普法宣传活动

近日，抚松林区基层
法院干警在松江河镇广
场开展保护妇女儿童权
益专题普法宣传活动。
法官以图文并茂的方式
结合典型案例，针对常见

的涉妇女儿童权益保护
常见问题，引导大家知
法、懂法、学法、用法，给
在场人员发放宣传单，送
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法
治课。 韩宜廷

调解化纠纷 当场履行显实效

“校园志警”联盟
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民警对两人进行交通安全宣传
警示教育 警方供图

二手车无法过户上牌
车主能否要求“退一赔三”？


